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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
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
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北青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碼：1000）

持續關連交易

二零零八年五月三十日，本公司與今日陽光訂立廣告協議，據此，今日陽光將作為四個戶外廣
告欄所有商業廣告的廣告代理，從二零零八年六月一日始，為期兩年（不包括二零零八年七月
一日到二零零八年九月十七日的期間）。鑒於今日陽光為本公司控股股東北京青年報社的附屬
公司，該廣告協議項下的交易將構成本公司持續關連交易，並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章須遵守申
報及公告規定，惟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廣告協議

日期： 二零零八年六月一日

期限： 從二零零八年六月一日開始，為期兩年（不包括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到二零零八年
九月十七日的期間）

訂約方： 本公司

今日陽光（北京青年報社非全資附屬公司，本公司關連人士）

廣告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

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五日，本公司與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員會分別訂立四項授權協議（「授權協議」），
據此，本公司獲授予獨家權利，由二零零八年六月一日至二零一零年八月十八日期間（由於北京舉
行二零零八年夏季奧運會及夏季殘奧會期間對廣告欄有嚴格要求，故不包括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
至二零零八年九月十七日期間）可製作位於北京的四個單立柱的戶外廣告欄（「四個廣告欄」）刊登
商業廣告（包括公益廣告）。



2

二零零八年五月三十日，本公司與今日陽光訂立廣告協議，據此，今日陽光將於二零零八年六月
一日起作為本公司為期兩年（不包括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到二零零八年九月十七日的期間）的廣告
代理，銷售可刊登於四個廣告欄上的商業廣告。根據廣告協議條款，本公司以每年固定價格人民
幣 5,429,800元出售四個廣告欄的廣告空間予今日陽光，而今日陽光有權轉售廣告空間予其目標客
戶。今日陽光負責銷售、製作、安裝、清理及定期監管四個廣告欄的所有廣告。

每年應付本公司約人民幣 5,429,800元的年度代價，分兩期支付等額款項，第一期於當年十月一日
或之前支付，第二期於次年四月一日或之前支付。

該廣告協議將於簽署日期起生效。

代價及上限

今日陽光根據該廣告協議應付本公司約人民幣 5,429,800元的年度代價乃經本公司及今日陽光公平
磋商後釐定。由於此次為本公司與今日陽光在戶外廣告欄上的第一次合作，目前並無歷史交易額
可參照。達成代價時雙方考慮的因素包括合理利潤率及現行市場狀況。

上市規則要求

今日陽光為本公司控股股東北京青年報社的附屬公司，故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11條規定，今日陽
光為本公司關連人士。因此廣告協議項下的交易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構成本公司持續關連交易。

根據上市規則，由於廣告協議項下應付年度代價的相關百分比率（溢利比率除外）高於 0.1%但低於
2.5%， 因此廣告協議項下的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章的申報和公告規定，但可獲豁免遵守獨
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訂立廣告協議的理由及對本公司的利益

本公司從二零零四年起已與今日陽光建立合作關係。本公司認為訂立廣告協議將有助經營廣告欄
廣告業務及減少經營過程可能產生的不必要風險。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 廣告協議乃於本公司日常業務中訂立及實行且廣告協議條款為
正常商業條款且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股東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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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今日陽光的一般資料

本公司是中國國內領先的媒體公司，主要從事報章製作、印刷、印刷品貿易以及舉辦大型活動。

今日陽光為北京青年報社擁有 55%權益的附屬公司。今日陽光主要從事戶外廣告欄的廣告業務。

定義

在本公佈中，除內文另有指明外，以下詞語具有下列涵義：

「廣告協議」 指 本公司與今日陽光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三十日訂立的廣告協議

「北京青年報社」 指 北京青年報社，一家在中國註冊成立的國有企業

「本公司」 指 北青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民幣」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定貨幣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今日陽光」 指 北京今日陽光廣告有限責任公司，為北京青年報社擁有 55%權益的
附屬公司

承董事會命
張延平
主席

中國北京，二零零八年五月三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本公司執行董事張延平、張雅賓、孫偉、何平平及杜民、本公司
非執行董事劉涵、徐迅及李雯青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曾慶麟、武常岐及廖理。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本公司網站www.bjmedia.com.cn刊登的內容。」


